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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党委工作职责 

     

一、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主持学院全面党建工作，重点负

责全院师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制度建设、学生管理工作、党风廉政

建设、师德师风、精神文明建设、综合治理等工作。 

二、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正确执行上级党委

和领导部门的决议、指示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坚持正确的

政治方向。 

三、领导和组织党员、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

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及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全面落实科学

发展观，加强党的基本路线、基本知识、党风党纪、民主法制等

教育，不断提高师生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全面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

设。 

四、认真开展纪律检查和纪律教育工作，做好党风廉政建设。

加强对党员纪律观念教育和组织监督，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，培

养党员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，提高党员的拒腐防变能力。严格执

行党的纪律，督促党员履行义务，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。 

五、定期开展组织活动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表彰先进，

做好分党校培训工作，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，指导各党总支、党

支部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内活动，及时收缴党费，充分发挥党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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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战斗堡垒作用。 

六、坚持三重一大制度，凡是涉及到学院发展的重大问题，

必须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。 

七、全面负责本单位师生员工政治审查、年终考核、奖惩等

工作，协调解决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尊重和倾听群众

的呼声，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，纠正师生中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不

正之风。 

八、对包括学院各级领导在内的每个党员执行政策、遵守法

纪、联系群众以及思想、工作、作风、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情况进

行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报告上级党组织。 

九、领导学院共青团、工会、学生会和其它群众组织，支持

他们按照有关规章制度，并依据自己的特点开展工作，发挥教代

会作用。 

十、做好学校党委下达的其他各项任务。 


